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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內容分析

 歷年通報案件數統計

 區域通報件數統計

 主管機關通報分析
（含通報工程類別及通報缺失項目）



6歷年各季通報案件數比較圖

（一）通報內容－歷年通報案件數統計

 截至104年第3季共受理1,128件均已處理在案。

0 160 289 388 683 1003 654 780 707 524
926 622 365 372

0
216

431
667

909
1091

690
853 770

669

1249

495
490 345

150

251

486
636

1398
796

799
951

773
830

1388

600
411

272

459

443

794

1070
725

693

934
792

831

2063

625 584
449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91年(7月起)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102年 103年 104年

第四季

第三季

第二季

第一季

減少22.47%



7

離島地區

555件 約占49.20％

25件約占2.22％

202件 約占17.91％

329件 約占29.17％

17件約占1.51％

通報所在區域件數(含部會)統計圖

（一）通報內容－區域通報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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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0基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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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6花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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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6苗栗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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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1彰化縣

0.98%11南投縣

3.63%41雲林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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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區域 件數 比例

新北市 327 28.99%

桃園市 72 6.38%

新竹市 11 0.98%

台中市 93 6.83%

屏東縣 30 2.66%

嘉義縣 11 0.98%

嘉義市 4 0.35%

台東縣 9 0.80%

金門縣 14 1.24%

澎湖縣 3 0.27%

連江縣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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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被通報件數占標案件數統計圖

（一）通報內容－區域通報統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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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4年第3季中央部會受通報件數比較圖

 通報案件數較多之中央機關為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

（一）通報內容－主管機關通報分析（通報件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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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4年第3季地方政府受通報件數比較圖

 通報案件數較多地方機關為新北市、臺南市及臺北市政府。

（一）通報內容－主管機關通報分析（通報件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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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類型 103年度
截至104
年Q3

比率變動

交通運輸 23.96% 21.74% -2.22%

環境 18.72% 20.39% 1.67%

維修 17.06% 16.19% -0.87%

建築 10.17% 14.58% 4.41%

水利 9.75% 9.75% 0%

管線 7.37% 6.17% -1.20%

重劃 2.49% 2.50% 0.01%

其他 10.48% 8.68% -1.80%

11截至104年第3季通報案件工程類型

（一）通報內容－主管機關通報分析（通報工程類別1/3）

 受通報工程以交通運輸（道路）、環境（下水道）及維修工程
等類型為主，合計約占58.32%。

 交通運輸類型仍為受通報工程最大宗，各類比率與103年度相
比，建築類型增加較多。

註：其他包含災後重建工程、未填工程類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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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內容－主管機關通報分析（通報工程類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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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內容－主管機關通報分析（通報工程類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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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內容－主管機關通報分析（通報缺失項目）

14以上比率係以通報案件量統計

安全不足

21.88%

品質不良

29.52%環境不佳

18.62%

進度緩慢

13.04%

設計不周

16.95%

以品質不良為主要通報缺失項目以品質不良為主要通報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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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理時效

截至104年第3季通報案件處理天數

中央部會平均處理天數比較分析圖

地方政府平均處理天數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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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4年第3季通報案件平均處理天數

（二）處理時效－ 截至104年第3季案件平均處理天數

 截至104年第3季通報案件處理天數平均4.18天改善完
成，達作業要點要求之12天處理完成之標準。

 相較103年度 (6.41天)，減少2.23天完成結案。

註：本統計針對已結案之案件

6.41

4.18

0

3

6

9

12

103年度 104年第3季

平

均

處

理

天

數

減少2.23天



17

（二）處理時效－平均處理天數比較（中央部會）

 中央部會平均5.46天處理結案，較103年度(8.14天)減少2.68天。
 除故宮及勞動部處理時間超過作業要點規定之處理期限(12天)

外，餘各機關均達作業要點要求。

註：本統計針對已結案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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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理時效－平均處理天數比較（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平均3.38天處理結案，較103年度(5.53天)減少2.15天。
 除苗栗縣及嘉義市政府處理時間超過作業要點規定之處理期限(12天)

外，餘各機關均達作業要點要求。

註：本統計針對已結案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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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理滿意度

滿意度結果分析

中央部會滿意度比較

地方政府滿意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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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滿意度－滿意度結果分析

 分析截至104年第3季各機關執行之民眾滿意度情形，其中
滿意占87.12%，不滿意占12.88%，滿意度較103年度提升
10.49%。

註：本次分析針對已填報滿意度之案件(約占32%)

76.63%

87.12%

0%

25%

50%

75%

100%

103年 104年(Q3)

滿

意

度
(

%

)

提升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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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滿意度－機關滿意度比較分析（中央部會）

中央部會通報案件滿意度分析比較圖

 中央各部會整體滿意77.50%，不滿意約22.50%。(滿意度較103年
度69.09%提升8.41%)

 滿意度填報率(填報滿意度之案件/通報案件)未達3成之機關，包
括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等主要部會，請加強宣導踴躍反映。

註：本次分析針對已填報滿意度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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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地方政府通報案件滿意度分析比較圖

（三）滿意度－機關滿意度比較分析（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整體滿意約91.84%，不滿意約8.16%(滿意度較103年度79.70%提升
12.14%)。

 滿意度填報率超過3成之縣市政府，包括新北市、臺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金門縣等，其他機關請加強宣導踴躍反映，其中雲林縣、臺東縣、新竹
市、嘉義市、花蓮縣及澎湖縣等縣市政府未有滿意度資料。

註：本次分析針對已填報滿意度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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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案成效

截至104年第3季通報案件結案統計分析

通報案件共1,128件，均已結案；結案率100%，與

103年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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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1/2）

 依據截至104年第3季通報情形，統計分析趨勢如下：
1.通報案件共1,128件，較103年減少22.47%，其中新北市政

府、交通部、經濟部及臺南市政府數量最多。
2.受通報工程以交通運輸(道路)、環境(污水下水道)及維修

工程等類型為主(合計58.32%)。
3.缺失項目以品質不良比率最高(約30%)，請各主管機關督

促所屬於施工期間針對該項目多加注意，以提升工程品
質。

4.通報案件平均處理天數4.18天，相較去年(6.41天)，減少
2.23天，除故宮、勞動部、苗栗縣及嘉義市政府處理時間
較長外，其餘各機關平均值均符合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管制
考核作業要點規定12天標準，請各機關持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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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2/2）

5.通報案件滿意度，滿意占87.12%，不滿意占12.88%，相較
103年(滿意占76.63%，不滿意占23.37%)，滿意度提升
10.49%；顯示各機關均重視且落實追蹤所屬通報案件之處
理時效及嚴謹審核改善內容，使民眾感受到政府的用心，
請各機關繼續保持。

6.整體滿意度填報率32%(中央部會28%、地方政府35%)，較
103年同期38%明顯下降，請各機關加強宣導通報民眾踴躍
反映。惟民眾於超過結案日14天後仍未填報，建議機關勿
持續要求民眾補填滿意度，以免造成民眾不良觀感；機關
亦可避免疑似衝高滿意度之情形，俾真實呈現民眾對全民
督工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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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督工相關精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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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督工相關精進措施

(一)「全民監督公共工程資訊系統」民眾通報應用
程式(APP)現況

(二)提升功能性與便利性

(三)後續宣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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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現況

 本會「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網路通報系統」前已以原生程式碼開發

iOS及Android 版本全民督工案件通報APP應用程式，並於102年上

架，使民眾能於網路地理圖台及相關行動裝置上正確定位通報缺

失之地點，提供督工業務主管及工程主辦機關人員檢視。

 使用情形

1.下載次數：截至104年11月18日止，APP累計下載次數6,465次。

2.通報次數：截至104年第3季，採用APP程式通報案件為187件，占

全部案件約16.6%(187/1128)。

3.評價：截至目前，全民督工APP使用評價為四顆星(最高為五顆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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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功能與便利性

 考量HTML5優越之跨平台及易於維護管理功能，104年改以HTML5程

式語言編寫一致性的通報系統程式碼，部署上架至Android 

Market、iOS APP Store及Windows 8 App Store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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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功能與便利性

 友善整併有關地理圖台

通報缺失地點定位、通

報表單填寫、拍攝照片

與上傳等各項操作功能

頁面，集中於同一頁

面，使通報作業更為便

捷。

 嶄新的HTML5通報APP應

用程式已全面完成測

試，並於104年11月完成

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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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宣導作為

擬採追求低成本及高曝光率之「病毒式行銷」概

念，規劃多元傳播管道：

1.未來於本會對外出版品(品管班教材、法令彙編…)

次頁及封底空白版面研議置入督工業務及其APP宣

導廣告。

2.於民眾通報案件之電子郵件立案或結案通知，夾

帶新APP上架通知訊息。

3.製作適當尺寸之醒目海報進行宣導。

4.各地工程告示牌登載APP QR Code。

5.結合各機關之網站、跑馬燈進行宣導。

6.於本會社群網站進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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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